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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概述，請參閱「業務－經營策略」。

[編纂]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即指示性[編纂]範圍每股[編纂]至[編纂]的中位數），我
們估計將收取[編纂]約[編纂]（經扣除[編纂]及我們在[編纂]中已付及應付的其他估計開
支（未扣除任何額外酌情獎勵費））。我們擬將本次[編纂]用作以下用途：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收購國內外其他大學或與其合作，以擴充我們的
學校網絡。我們預期此部分的[編纂]將主要用於收購教育機構，其需要投入
大量的資金；而剩餘部分則靈活用於發展與其他高校訂立的合作安排，其
主要受我們的人才、教育能力及專業知識所推動且要求較少的資本承擔，
（如需要）視乎所出現的機會及我們的現金流量狀況而定。管理層擬繼續評
估潛在收購目標，並按以下標準確定目標：

• 就國內大學而言：(i)位於沿海地區；(ii)位於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及
其他主要城市；(iii)位於高等教育淨錄取率增長潛力較大的地區；(iv)
位於勞動力市場需求較大的地區；(v)提供普通本科課程及普通專科
課程；及(vi)對於提供學士學位的大學，位於高等教育機構集中的地
方或校園面積在200,000平方米以上的普通專科學校；

• 就海外大學而言：(i)位於西歐、英國、北美或澳大利亞；(ii)提供時
裝、工程、酒店管理或企業管理課程；及(iii)學生總數少於1,000人；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尚未確定任何最終收購目標或確認將收購學
校的數量或所涉及的時間表。我們尚未就收購其他高校或與其他高校
的合作訂立任何合法且具有約束力的協議。我們正處於探索潛在機會
的初步階段且尚未完成任何具體的可行性研究。請參閱「業務－經營
策略－通過收購和業務合作擴大我們的學校網絡」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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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建設新校區；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償還我們的若干部分銀行貸款，如下：

截至2017年
6月30日

銀行 的未付金額 利率 到期日 用途

（人民幣元）
中國工商銀行 
 青山湖支行

5,000,000 4.90% 2018年6月15日 置換貸款

中國建設銀行 
 西湖支行

6,900,000 4.90% 2018年4月2日至
2018年10月10日

置換貸款

洪都農村商業銀行 
 青山湖支行

40,000,000 4.85% 2018年7月26日 購辦學耗材

江西銀行鐵路支行 90,000,000 5.25%至
6.53%

2017年12月20日 購 教學器材
及設備

江西銀行鐵路支行 16,000,000 5.00% 2017年12月20日 置換貸款
江西銀行鐵路支行 7,750,000 5.51% 2018年7月29日 支付工程款
江西銀行鐵路支行 25,920,000 5.25% 2018年7月29日 置換貸款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補充營運資金；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成立教師及員工培訓中心；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研發；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提供獎學金；及

• 約[編纂]（約[編纂]）用於維護、翻新及改造現有學校。

倘[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高位或低位，則[編纂]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編
纂]。在該等情況下，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分配作上述用途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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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編纂]獲悉數行使，並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即建議[編纂]範圍的中位數），
則我們將收取的額外[編纂]將約為[編纂]。倘[編纂]獲悉數行使，我們擬將該等額外[編
纂]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

倘[編纂]無須立即用作上述用途，或倘我們無法按擬定計劃實施發展計劃的任
何部分，我們可能會在被視為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情況下，將該等資金持作短期存
款。在此情況下，我們將會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

由於我們為境外控股公司，我們將需向中國子公司注資及提供貸款，或透過併表
附屬實體作出貸款，使得本次[編纂]可用作上述用途。該等注資及貸款受多項中國法律
法規限制及審批程序所限。向相關中國機關登記貸款或注資不產生任何費用（名義手
續費除外）。根據中國法律法規，中國政府機關須於指定期限內處理有關批准或登記或
拒絕我們的申請，期限一般少於90天。然而，實際所用時間或會因行政延誤而延長。
我們無法向閣下保證可及時獲得使用上述[編纂]所需的相關政府機關批准，或完成所需
的登記及備案手續，甚至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批准或完成相關手續。當中理由是中國對
境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作出的貸款及直接投資監管可能會拖延或妨礙我們使用本次
[編纂]向中國經營子公司或併表附屬實體作出貸款或額外注資，從而可能會對我們的流
動性、籌資能力及業務擴張產生重大不利影響。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合同安
排有關的風險」。


